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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威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威海市城市化发展纲要(2012—2020年)》(下称《纲要》)，《威海市居民户口
迁移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做好我市农村居民进城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有序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实施意见》三个配套政策文件同时出台。

《纲要》要求，要以全域城市化为方向，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按照“中心崛起、两轴支撑、环海发展、一体化
布局”的战略部署，着力推进规划全域覆盖、交通全域畅通、产业全域布局、社会公共服务全域均衡，着力提高
城市综合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着力推进市域农村居民市民化，以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六大重
点区域、十个重点镇为新载体，打造疏密相间、适度集中的生态化、组合型都市区。

《纲要》廓清了全域城市化的发展内涵，规划了全域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勾画了全域城市化的发展蓝图。鲜
明威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2013年至2015年，全市将推进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有机更新
和功能提升，增强区域影响力，重点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第二步，2015年至2020年，市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
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六大重点区域成为城市主体，集聚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新型城市化
建设得到全面发展。

城市化不是高楼化，而是市民化。与《纲领》配套的三个政策把人的城市化作为根本出发点，从户籍、土地、
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突破很多限制，努力让市域农村居民进的来、住得下、留得住、能就业、能创业，成为城
市建设者和发展成果享受者。

全全域域城城市市化化 大大威威海海齐齐聚聚力力
2015年至2020年，市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

农民进城，首先要有住的地方。
《关于做好我市农村居民进城住房保
障工作的意见》提出解决这个问题：
将新落户到城镇的农村居民纳入到
城镇住房的保障体系中，或申请购买
政府集中建设的优惠房，并根据相关
条件享受货币补贴。

加快推进全市城镇规划建设区
域内的农村居民整体落户城镇，新落

户到城镇且在城镇无自有住房的威
海农村居民享受该政策，学龄前儿童
和小学生家庭及大龄青年与青壮年
被优先考虑。保障对象可申请廉租
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城镇保障
性住房，或可申请购买政府优惠房。

政府优惠房户型以60平方米到
120平方米为主。政府优惠房建设总
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由各市区(含高

区、经区、工业新区、南海新区，下同)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乡总
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政
策、人口分区规划等编制；建设用地
纳入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
申报年度用地指标时单列；参照经济
适用房建设，享受减免有关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优惠政策。政
府优惠房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拍挂

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各市区政府
(管委)应当对其进行审查把关。

对购买政府优惠房的保障对象，
符合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尚未取得
宅基地使用权且自愿放弃宅基地使
用权的，给予适当奖励；已有农村宅
基地的保障对象购买政府优惠房时，
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应当给予宅基地
及地上建筑物补偿。

进城农民可购保障房或优惠房

农民不光要进城，还要“可持续
发展”。为保证进城农民就业，《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
序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实施意见》

（下称《意见》)要求，将进一步拓宽就
业安置渠道，鼓励自主创业，并强化
就业援助。

为促进落户城镇农村居民充分
就业，《意见》要求，城镇各类用人单
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落户城镇
的农村居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通

过订单培训、定向培训等方式，提升
落户城镇农村居民就业技能。强化产
业支撑，努力提高各类园区吸纳就业
能力。

自主创业将建立包括创业项目
开发、风险评估、创业培训、开业指
导、创业奖励、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等
在内的一体化创业扶持体系，支持落
户城镇的农村居民自主创业，并享受
与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创业扶持政
策。对于落户城镇的农村就业困难人

员，政府将优先为其安置投资开发的
公益性岗位。对落户城镇的农村就业
困难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实施优先
扶持和重点帮扶。

为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意见》同时要求，将加大城乡社会保
障统筹力度，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期限
内，农村优于城市的政策一概保留，
城市高于农村的标准一律按城市标
准执行，确保农民进城后的利益不受
损害。

据悉，威海市将制订出台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衔接办法，实现落户城镇的农
村居民养老保险无缝衔接；逐步将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制度；落户城镇的农村困难家
庭，可按照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落户城镇的农村“五保”
对象，可享受城镇“三无”人员待遇
等。

用人单位先招落户城镇农民

《意见》对教育、卫生、生育政策
进行了详细规定。为保证进城儿童的
教育，威海将完善各级各类学生就读
政策和资助体系，确保落户城镇的农
村居民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落户城镇

的农村学生，属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中义务教育阶段的，提供免
费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属于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且符合条件的，给
予助学金及免学费补助等。威海还将

健全卫生服务体系。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转市民的

生育政策更加人性化。据悉，农村居
民自落户城镇之日起5年内，继续执
行原农村居民生育政策，5年之后执

行城镇居民生育政策。落户城镇的农
村居民中的计划生育家庭，5年内可
自主选择执行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5年后执行
城镇居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

农民变市民 生育政策5年内不变

本报记者 王帅

市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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